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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除上海叁零肆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叁零肆零” ）外的上述企业均属于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玉锁先生控制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

的规定，上述企业为公司关联法人。

2、公司董事王子峥先生担任上海叁零肆零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的规定，上海叁零肆零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的关联交易将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进行，定价参照市场价格确定，并根据

市场情况调整价格政策。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必要的持续性经营业务。与关

联企业发生业务往来，有利于充分利用关联企业的成熟资源，提高公司经营效率。

本次关联交易均参照交易当地的市场价格进行结算，定价公允合理，不损害公司利益，

对本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会产生负面影响，亦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公司主营业

务未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特此公告。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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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回购价格、预留授予价格

及授予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新奥股份” ）于2025年10月17日召

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回购价格、预留授予价格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的规定和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以及预留授予部分的授予价格、授予数量进行调整。 现将调整

的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5年1月21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事项。 相关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审议通过，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审议，公司监事

会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5年1月22日至2025年2月5日，公司对首次授予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

内部进行了公示。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首次授予拟激励对象提出的

异议。 2025年2月6日，公司披露了《新奥股份监事会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3、2025年2月18日， 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此外，公司根据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核

查情况，披露了《新奥股份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5年2月18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相关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对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5、2025年4月10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首次

授予登记工作，本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72名激励对象共计1,952.50万股。

6、2025年8月27日， 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份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25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7、2025年10月17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回购价格、 预留授予价格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关于向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

于回购注销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相关议案已经公司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

行审核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二、本激励计划的调整事项说明

1、调整首次授予部分的回购价格

公司已于2025年10月16日完成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 以股权登记日可参与利润分

配的股份数量3,089,850,127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80元（含税）。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关于回购价格调整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

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缩股、配股、派息等

事宜，如公司需回购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未含同期银行存款利息）应

进行相应的调整。

公司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每股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1。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涉及2025年半年度派息额度0.18元/股（含税）。

综上，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未含同期银行存款利息）由8.76

元/股调整为8.58元/股。

2、调整预留授予部分的授予价格

公司已于2025年7月22日完成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以股权登记日可参与利润分配的

股份数量3,091,052,627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3元（含税）；公司已于2025年

10月16日完成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 以股权登记日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份数量3,089,

850,127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80元（含税）。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关于授予价格调整的规定，若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日至激

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间，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

细、缩股、配股、派息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公司对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价格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

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1。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涉及2024年年度派息额度1.03元/股（含税）、2025

年半年度派息额度0.18元/股（含税）。

综上，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由9.79元/股调整为8.58元/股。

3、调整预留授予部分的授予数量

鉴于在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确定后至激励对象缴款期间，首次授予的两名激励对象

放弃认购其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已由74人调整为72人，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已由2,047.50万股调整为1,952.50万股，首次授予股数调减取消授予

95万股。 本次将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508.498万股调整为488万股，预留比例未超

过20.00%。

根据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调整属于董事会授权范围内事项，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再次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

响。

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本次对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回购价格、预留授

予价格及授予数量的调整， 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

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本激励计划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同意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未含同

期银行存款利息）由8.76元/股调整为8.58元/股。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由508.498万股调整为488万股，预留授予价格由9.79元/股调整为8.58元/股。除上述调整内

容外， 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

计划一致。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认为：

1. �新奥股份本次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价格及数量的调整已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授

权，调整程序和内容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

2.新奥股份本次调整及回购注销事宜已履行的程序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

（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事宜尚需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并按照《公司法》及

相关规定办理股份注销、减资手续及信息披露义务；本次回购注销涉及的回购原因、价格及

数量的确定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六、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上海小多金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 新奥股份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与授

权，本激励计划的调整事项、预留授予日、授予价格、授予对象、授予数量等的确定符合《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不符

合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的情形。

特此公告。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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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预计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常州新奥燃气工程有限公司、玉田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 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否

● 本次担保金额具体情况如下：

被担保人 担保金额（万元）

常州新奥燃气工程有限公司 3,000.00

玉田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3,000.00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被担保子公司存在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情况，均在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范围内，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2025年度担保预计情况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为满足公司子

公司、合营联营企业融资及日常采购开立备用信用证、保函、关税保证保险等业务的需求，

董事会同意在往年担保余额基础上，2025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合营联营

企业及子公司之间增加担保额度不超过360亿元人民币（实际执行中若涉及外币业务则以

当天汇率中间价折算为人民币的额度计算）。 公司对被担保方按照控股子公司、联营合营

公司进行分类， 在资产负债率70%（以上/以下） 同等类别的公司范围内进行内部额度调

剂。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2月11日、12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92、109）。

二、2025年9月担保实施情况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被担保方与上

市公司的关系

本月新增担保

金额

担保期

限

担保

类型

是否存

在反担

保

资产负债

率是否

70%以上

常州新奥燃气发展有

限公司

常州新奥燃气工程有

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3,000.00 1年 保证 否 是

滦州新奥清洁能源有

限公司

玉田新奥燃气有限公

司

控股子公司 3,000.00 1年 保证 否 是

三、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常州新奥燃气工程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3年5月8日

（2）注册资本：500万美元

（3）注册地址：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东路125-1号

（4）法定代表人：徐锋

（5）主营业务：天然气汽车改装及维修、维护相关业务（仅限于三类汽车维修：供油系

统维护和油品更换）；管道形式输配天然气；在武进区范围内从事市政工程施工、燃气管道

施工、机电设备安装施工及相关设施和燃气设备的设计与安装、维修；燃气具的生产、销售、

维修；自有设备租赁；无缝气瓶、焊接气瓶、液化石油气钢瓶、溶解乙炔气瓶、特种气瓶（缠

绕、低温、车载）的定期检验；洗车服务；汽车用品、汽车配件、润滑油销售。 （涉及国家特别

管理措施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新奥（中国）燃气投资有限公司持股60%、常州市武进燃气有限公司持

股40%

（7） 财务数据：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其总资产为124,706万元人民币， 总负债为

106,761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85.61%，净资产为17,945万元人民币，2024年度营业

收入为22,315万元人民币，净利润为11,737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25

年6月30日，其总资产为129,723万元人民币，总负债为107,655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

82.99%，净资产为22,068万元人民币，2025年1-6月营业收入为12,407万元人民币，净利

润为4,123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被担保人名称：玉田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9年9月16日

（2）注册资本：1,300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鸦鸿桥镇丰杨线馨乐双语幼儿园西南侧约60米

（4）法定代表人：崔占海

（5）主营业务：许可项目：燃气经营；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供暖服务；发电业务、输

电业务、供（配）电业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建设工程施工（除

核电站建设经营、民用机场建设）；建设工程设计；施工专业作业；燃气汽车加气经营。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非电力家用器具销售；家

用电器零配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金属制品销售；管道运输设备销售；仪器

仪表销售；电子元器件零售；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售；特种设备销售；家用电器销售；网

络设备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太阳能热利用装备

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机械零件、

零部件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热力生产和供应；供冷服务；家用电器安

装服务；发电技术服务；余热余压余气利用技术研发；储能技术服务；余热发电关键技术研

发；物联网应用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合同能源管理；工

业工程设计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机械设备租赁；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居民日常生活

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新奥燃气发展有限公司持股100%

（7）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其总资产为27,171万元人民币，总负债为21,

963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80.83%，净资产为5,208万元人民币，2024年度营业收入为

11,983万元人民币，净利润为337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至2025年6月30日，

其总资产为26,711万元人民币，总负债为21,159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79.22%，净资

产为5,552万元人民币，2025年1-6月营业收入为8,099万元人民币， 净利润为344万元人

民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月担保的实施是基于子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需求发生，均在担保预计范围内，被担

保方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

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五、累计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已实际提供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34.13亿元，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关联方担保余额

0元； 公司为参股公司重庆龙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按持股比例向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提供人民币0.22亿元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对联营合营公司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07

亿元；按持股比例对参股公司Gas� Shanghai� Pte.� Ltd.的担保余额0.20亿元；其余均为公

司对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实际提供对外担保

余额占公司2024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99.77%。

特此公告。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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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奥股份”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通知于2025年10月14日以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按照预定时间于2025年10月17日以

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全体董事出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有表决权

的与会董事表决，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回购价格、预留授

予价格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审议通过。

根据《新奥股份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

案）》” ）的相关规定，以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对相关事项进

行调整。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未含同期银行存款利息）由8.76元/

股调整为8.58元/股。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508.498万股调整为488万

股，预留授予价格由9.79元/股调整为8.58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新奥股份关于调整202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回购价格、预留授予价格及授予数量的公告》。

公司董事蒋承宏、于建潮、韩继深、张宇迎、张瑾为激励对象，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审议通过。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关于办理股权激励有关事项的授权， 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确定以2025年10月17日为预

留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17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488万股，预留授予价格

为8.58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新奥股份关于向公司2025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司董事蒋承宏、张宇迎为本次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的1名激励对象因工作岗位调整已

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根据《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拟以授予价

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0万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新奥股份关于回购注销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司董事蒋承宏、于建潮、韩继深、张宇迎、张瑾为激励对象，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四次审计委员会和第

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2026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基于公司2025年实际业务情况及2026年业

务发展规划，对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进行调整，将原预计2026年与部分关联方

的关联交易额度调增21,000万元、与部分关联方的关联交易额度调减50,000万元，因此，

2026年关联交易总额由原预计245,000万元调减29,000万元， 调整后2026年关联交易总

额为216,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新奥股份关于调整2026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关联董事蒋承宏、于建潮、韩继深、张宇迎、王玉锁、张瑾、王子峥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签署2025-2026年日常关联（连）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四次审计委员会和第

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为完成公司发行境外上市普通股（H股） 并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主板上市事宜，公司需要就现有且预期于H股上市后持续的关

联（连）交易事宜签署书面框架协议，并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根据香港联

交所等监管机构的要求，起草、修订、签署并实施相关关联（连）交易框架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新奥股份关于签署

2025-2026年日常关联（连）交易框架协议的公告》。

关联董事蒋承宏、于建潮、韩继深、张宇迎、王玉锁、张瑾、王子峥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0月18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三季度财务报表是否经审计

□是 √否

一、主要财务数据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变动幅

度(%)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收入 311,152,965.20 4.36 920,874,439.52 11.59

利润总额 33,921,693.19 5.93 90,056,656.92 23.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921,693.19 5.93 90,056,656.92 23.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7,047,921.59 234.57 62,141,339.91 141.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不适用 不适用 108,639,535.98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22.22 0.20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7

减少3.51个百分

点

5.07 减少7.84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合计 115,420,170.80 -0.83 364,728,189.21 15.79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37.09

减少1.94个百分

点

39.61 增加1.44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271,554,817.99 2,086,479,098.25 8.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839,571,038.88 1,709,848,206.17 7.59

注：“本报告期”指本季度初至本季度末3个月期间，下同。

（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本期金额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冲销部分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确定的标准享

有、对公司损益产生持续影响的政府补助除外

5,265,062.80 24,135,764.49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 非金融企业持有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产生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产生

的损益

1,640,112.31 3,679,113.6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产生的各项资

产损失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69,865.80 218,292.18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

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

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

当期净损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因相关经营活动不再持续而发生的一次性费

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等

因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调整对当期损益产生的

一次性影响

因取消、 修改股权激励计划一次性确认的股份支付

费用

对于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在可行权日之后，应付职

工薪酬的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

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收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1,269.31 -117,853.3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6,873,771.60 27,915,317.01

对公司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未列举的项目认定为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且金额重大

的，以及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应说明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三）主要会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名称 变动比例（%） 主要原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_本报告期

234.57

受下游需求增长影响，公司营收同比增长，同时由于高毛利产

品收入占比增加，进一步带动公司综合毛利率上升，使得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大幅增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_年初至报告期末

141.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_年初至报告期

末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有所

改善，主要系本期销售回款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二、股东信息

（一）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5,50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包含转融通借出

股份的限售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杭州弘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87,400,432 19.00 87,400,432 87,400,432 无 -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0,751,886 17.55 80,751,886 80,751,886 无 -

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3,828,336 11.70 53,828,336 53,828,336 无 -

方小玲

境外自然

人

30,263,308 6.58 30,263,308 30,263,308 无 -

杭州同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0,263,308 6.58 30,263,308 30,263,308 无 -

国新央企运营投资基金管理 （广州）

有限公司－国新央企运营 （广州）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7,267,033 3.75 17,267,033 17,267,033 无 -

西藏远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5,428,587 3.35 15,428,587 15,428,587 无 -

杭州芯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4,868,817 3.23 14,868,817 14,868,817 无 -

西藏鸿胤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3,994,157 3.04 13,994,157 13,994,157 无 -

长存资本（武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212,766 2.22 10,212,766 10,212,766 无 -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吴奕盛 5,490,011 人民币普通股 5,490,01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嘉实上证科

创板芯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1,565,844 人民币普通股 1,565,844

高盛国际－自有资金 979,044 人民币普通股 979,044

UBS�����AG 968,142 人民币普通股 968,142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安积极回

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54,492 人民币普通股 854,49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康新锐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78,125 人民币普通股 678,125

CITIGROUP� GLOBAL� MARKETS�

LIMITED

550,706 人民币普通股 550,70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安稳

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49,423 人民币普通股 549,423

黄玉清 502,900 人民币普通股 502,900

孙桂芹 4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7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弘菱投资、同进投资、芯享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聆奇科技，聆奇科技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方

小玲的个人独资公司；海康科技系海康威视的全资子公司。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股东参与

融资融券及转融通业务情况说明（如

有）

黄玉清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502,900股， 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 合计持股

502,9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三、其他提醒事项

需提醒投资者关注的关于公司报告期经营情况的其他重要信息

□适用 √不适用

四、季度财务报表

（一）审计意见类型

□适用 √不适用

（二）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5年9月30日

编制单位：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5年9月30日 2024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892,812,622.51 1,181,668,646.91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290,693,630.13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225,134,369.17 443,772,075.36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22,909,671.91 3,626,316.54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8,873,736.06 1,424,000.75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627,720,037.56 308,941,013.77

其中：数据资源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21,116,424.59

其他流动资产 16,210,065.80 3,040,455.12

流动资产合计 2,105,470,557.73 1,942,472,508.45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5,099,908.20 5,099,908.2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69,539,895.08 72,900,431.14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14,386,616.35 18,565,073.55

无形资产 15,367,849.98 24,869,750.26

其中：数据资源

开发支出

其中：数据资源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829,131.39 1,555,896.19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60,860,859.26 21,015,530.46

非流动资产合计 166,084,260.26 144,006,589.80

资产总计 2,271,554,817.99 2,086,479,098.25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00,068,530.25 83,069,402.78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99,637,144.34 97,144,188.80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97,544,651.34 23,425,069.7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54,992,926.39 68,954,697.05

应交税费 4,903,728.41 11,072,480.30

其他应付款 7,717,044.71 17,942,933.62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0,604,318.44 18,985,170.46

其他流动负债 10,571,739.98 172,415.64

流动负债合计 386,040,083.86 320,766,358.35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7,491,988.48 12,090,323.19

长期应付款 414,024.39 1,618,626.14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800,000.00 1,000,000.00

预计负债 6,941,210.26 7,555,483.84

递延收益 30,041,354.40 33,344,982.84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255,117.72 255,117.72

非流动负债合计 45,943,695.25 55,864,533.73

负债合计 431,983,779.11 376,630,892.0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460,000,000.00 460,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213,541,009.61 1,173,388,588.55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1,639,510.91 2,125,756.18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2,444,269.36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51,946,249.00 74,333,861.4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839,571,038.88 1,709,848,206.17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839,571,038.88 1,709,848,206.1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2,271,554,817.99 2,086,479,098.25

公司负责人：李国阳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钱晓飞 会计机构负责人：徐柯奇

合并利润表

2025年1一9月

编制单位：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5年前三季度

（1-9月）

2024年前三季度

（1-9月）

一、营业总收入 920,874,439.52 825,245,015.56

其中：营业收入 920,874,439.52 825,245,015.56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893,701,455.96 812,088,169.87

其中：营业成本 447,557,771.16 428,621,375.11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3,879,487.39 3,966,137.54

销售费用 22,191,758.49 18,974,855.70

管理费用 47,709,156.92 39,843,442.08

研发费用 364,728,189.21 314,987,112.36

财务费用 7,635,092.79 5,695,247.08

其中：利息费用 3,047,159.96 3,559,098.55

利息收入 5,481,509.43 1,210,493.09

加：其他收益 53,157,976.05 67,228,649.50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604,993.09 620,943.47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3,035,873.97 -13,690.72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7,121,558.15 -1,136,018.45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1,918,874.57 -6,715,862.20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29,716.11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90,174,510.25 73,111,151.18

加：营业外收入 1,725.07 294,825.85

减：营业外支出 119,578.40 221,609.58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90,056,656.92 73,184,367.45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90,056,656.92 73,184,367.45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90,056,656.92 73,184,367.45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90,056,656.92 73,184,367.45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填列）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486,245.27 -86,999.45

（一）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486,245.27 -86,999.45

1.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2.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486,245.27 -86,999.45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486,245.27 -86,999.45

（7）其他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89,570,411.65 73,097,368.00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89,570,411.65 73,097,368.00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20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公司负责人：李国阳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钱晓飞 会计机构负责人：徐柯奇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5年1一9月

编制单位：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5年前三季度

（1-9月）

2024年前三季度

（1-9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551,878,741.79 897,482,577.21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61,344,943.21 29,131,619.61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5,795,040.67 48,706,744.4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679,018,725.67 975,320,941.2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136,485,263.52 721,520,239.40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56,986,377.39 235,926,858.89

支付的各项税费 7,783,530.89 6,916,209.9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69,124,017.89 104,408,429.0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70,379,189.69 1,068,771,737.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639,535.98 -93,450,796.0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875,000,000.00 42,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2,985,483.54 155,518.83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4,139.07 2,928.14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77,989,622.61 42,158,446.97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44,949,672.92 54,527,544.60

投资支付的现金 1,225,000,000.00 5,000,000.00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69,949,672.92 59,527,544.6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1,960,050.31 -17,369,097.63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30,000,000.00 123,0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30,000,000.00 123,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13,000,000.00 70,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446,391.98 2,634,536.25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9,234,665.58 8,780,767.25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4,681,057.56 81,415,303.5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81,057.56 41,584,696.5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854,452.51 -413,010.99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88,856,024.40 -69,648,208.12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181,668,646.91 198,869,504.42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92,812,622.51 129,221,296.30

公司负责人：李国阳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钱晓飞 会计机构负责人：徐柯奇

2025年起首次执行新会计准则或准则解释等涉及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的财务报表

□适用 √不适用

特此公告。

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688449� � � � � � � � �证券简称：联芸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3

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24日（星期五）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2025年10月24日前访问网址 https://eseb.cn/1srDuVYRZcI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

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10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10月24日（星期五）15:

00-16:00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举办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

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24日（星期五）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董事、总经理：李国阳先生

职工代表董事、副总经理：陈炳军先生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钱晓飞女士

（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5年10月24日（星期五）15:00-16:00通过网址https://eseb.cn/1srDuVYRZcI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

进入参与互动交流。投资者可于2025年10月24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钱晓飞

电话：0571-85892516

传真：0571-85892517

邮箱：ir@maxio-tech.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app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688449� � � � � � � � �证券简称：联芸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2

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有关规定，联芸科技（杭州）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5年10月14日以电子邮件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2025年10月17日在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方小玲女士主持。 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董事会确认《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同意通过该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68844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联芸科技

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上接B081版）


